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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會議參考 

融樂會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21 年政制事務委員會施政簡報提交的意見書 

1. 香港融樂會是一個關注本地少數族裔平等權利及歧視議題的非政府組織。本次專

就 2021 年《施政報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來年政策措施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本

意見書主要關注當局文件中提到的歧視條例修訂及《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種族歧視條例》修訂工作 

2. 政府在通過《2020 年歧視法例（雜例修訂）條例》後，將於本年度繼續檢視平機

會就歧視條例提出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本會認為，除了文件提到的歧視或中傷

議題外，修訂《種族歧視條例》內的(1)立法限制政府行使職權與職能時不得種族

歧視、(2)保障國籍和公民身份免受歧視、(3)廢除《種族歧視條例》第 26(2)條有關

教育機構在授課語言的安排方面的例外情況，可謂當務之急。據立法會文件 1，在

《2020 年歧 視法例 ( 雜項修訂 ) 條例》落實其中 8 項建議後，當局稱「將現時的

目標定為爭取在現屆政府任期內為餘下各項建議訂下未來路向」。政府當局應以

書面形式，提供推展該等建議的時間表。若政府當局決定不推展該等建議的任何

一項，必須作出解釋。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將相關修例提上立法會，從速進行改例

工作，以更好地保障本地少數族裔的權益。

關注《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落實情況 

3. 《指引》雖涵括共六個制訂和推行政策的階段 2，但仍未涵蓋相關政策局或部門在

執行職務或行使職權時不得歧視，例如若懷疑自己因為膚色而被警員截查搜身，

由於此過程不屬於「服務」的一種，因此警員在此涉嫌歧視的行為即不受《指

引》規管。因此任何人在政府執行職務或行使職權時遭受種族歧視，將難以循法

律途徑究責。事實上，本會一直收到少數族裔市民反映，他們時常在政府一方行

使職權之時受到歧視。融樂會認為，政府應盡快更正《指引》，使之涵蓋政府一

方執行一切職務及行使任何職權，否則難言全面。

4. 長期而言，為解決問責性問題，政府應該參照英國《平等法》，訂立一條完備的

香港平等法例，明文訂明政府在包括制訂政策、行政、提供服務等環節上所當遵

照的原則。如有任何爭議，亦可呈上法庭，交由法庭裁決；或按平等機會委員會

在二零一六年的《歧視條檢討》中的第二十三項建議，就「公營機構要負起促進

1  CB(2)628/20-21(02) 
2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第 4 段：「…(a) 制訂政策及措施； (b) 評估現行政策及措施、諮詢及收集服務提供和使用者 的資

料； (c) 提供服務（包括在需要時，向服務使用者提供翻譯及 傳譯服務)； (d) 為屬下人員提供關於多元種族共融的培訓， 以

便提供 有效的服務； (e) 監察、評估及報告（包括考慮不同種族人士使用服務 的數據及統計數字)；以及 (f) 記錄及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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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消除歧視責任進行公眾諮詢及研究 3」，清楚公營機構相關責任的範圍、適用

部門、可執法的程度及如何執法等，以促進本港平等。 

5. 另外， 政府亦應適時公開《指引》所收集之數據，以讓公眾了解現時各公共服務

對少數族裔的友善程度； 另外，當局亦應說明會以何種方法確保《指引》獲前線

人員嚴格遵從，如何監察落實程度。 

兒童權利相關事宜 

6. 現時兒童權利事務委員會並不具法律地位，亦未有獨立的團隊、辦工室、財政預

算及調查權力。本會建議該委員會應脫離政府架構，成為有獨立調查權、法律地

位的獨立組織。 

7. 另外，為更廣泛吸納兒童意見，本會認為兒童權利論壇可以在學校或社區舉辦，

開放予各區兒童及相關持份者（如教育工作者、非政府機構）定期表達意見，以

幫助政府聆聽兒童聲音。 

關注平等機會委員會架構重整 

8. 平機會目前將「以受害人為本」的方針定義為「強調處理 投訴時須謹守公正持平

地對待雙方的原則」。措施包括：迅速分類個案、當查詢提升為投 訴，由同一主

任跟進；尋求專家意見及更積極行使法律權力等。 然而此定義忽略了受屈人在受

屈事件發生時的取證困難，以及與答辯人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因此並不是一個真

正的「以受害人為本」的方針。融樂會促請政府盡快根據平機會一六年的《歧視

條例檢討——向政 府提交的意見書報告摘要》的第廿一項建議，「在現行四條反

歧視條例中「加入訂明舉證責任和舉證標準的條文」，在原告人說提出可推斷有

歧視的事實的情況下，「一旦確立事實，舉證責任轉到被告人去證實沒有歧

視。」，保障受屈人免於於承擔目前的極高門檻舉證責任。  

9. 本港立反歧視法時已參考英 國制度，引入「詰問表格」的搜證機制，幫助受屈人

為歧視個案尋求證據。現時反歧視法實際上保障平機會有法定權力可供運用，以

幫助受屈人獲 得更完備之證據跟進歧視個案，亦幫助受屈人有一給定時間內獲得

答覆。而區域法院可以 就答辯人的答覆推論答辯人有否作出違法行為。平機會應

充分使用此權力，幫助受屈人討會公道，同時免受反覆調查過程中帶來的二次傷

害。 

 
3 平等機會委員會《歧視條例檢討—向政府提交的意見書報告摘要》頁 13 

mailto:info@unison.org.hk
http://www.unison.org.hk/



